














6.其他应当纳入重点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。

(二 )重点检查单位数量、名称及频次

重点检查生产经营单位年内至少进行一次监督检查

全年区 级重点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39家次，占年度监督检查

计划的 65%。其中：危险化学品企业9家，冶金等工贸企29 

家，其他企业1家，具体企业名单见附件1。

。

(三)时间安排。

详见附件1。

六、一般检查安排

(一 )一般检查单位范围。

根据原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

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》 ( 安监总政法〔2017〕 150号)要求一般

检查单位范围为：

1.本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重点检查单位以外的生产经营单

位；

2.对下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

抽查所涉及的生产经营单位；

3.其他应当纳入一般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。

(二)一般检查单位数量

全年一般检查企业 21家，占全年监督检查数量的 35%。

对以上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查，由综合执法大队、监管科

室采取“双随机”抽查方式实施，同一家企业不得连续2年被“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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